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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問題清單回覆 

 

提案單位：新竹市築心生命教育協會 兒少代表 

提案名單:彭迎希、周佟、李宥彤、林妤蓁、吳光柔 

 

 

 

 

 

 

 

 

 

 

 

 

 

 

 

提案人 彭迎希 年齡 15 

章節 

點次 
1.7 

內容 

《請複製點次內容》 

第 33 點及第 34 點。請補充說明如何擴大兒童權利教育訓練計畫,對 

象包括處理兒少事務的所有專業人員(如社工、教師、醫療專業)、 

非正式教育3人員(如父母、照顧者)以及兒少。 

建議 

《分享我的觀點》  

    我記得衛福部社家署有一個兒童權利公約師資資料庫，但我在查詢的

過程中卻發現大多的師資是教授還有律師法官等，他們平常都很忙，要空

出時間來宣導很不容易，加上非營利機構的比例相對也比較少，其實有很

多第一線人員非常了解兒少的培育以及和父母協談溝通的部分，我就舉培

訓我的協會的例子，新竹市築心生命教育協會從 2016年就開始推廣兒童權

利，協會老師也有去研習、進修，但他們卻無法獲得師資資格(名單上找不

到他們)，這樣感覺不利於推廣。所以，我建議可以給更多第一線在做青少

年輔導培育的人員成為種子教師的資格，培訓更多老師就有機會推廣更多

地方，好讓我們的兒童權利教育訓練計畫真的可以擴展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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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周佟 年齡 19歲 

章節 

點次 
1.7 

內容 

《請複製點次內容》 

第 33 點及第 34 點。請補充說明如何擴大兒童權利教育訓練計畫,對 

象包括處理兒少事務的所有專業人員(如社工、教師、醫療專業)、 

非正式教育3人員(如父母、照顧者)以及兒少。 

建議 

《分享我的觀點》  

    據我所知，在兒童權利教育訓練計畫的部分是有在實施的，甚至是政

府與民間配合的計畫，例如：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曾有讓台灣展翅協

會去舉辦相關的教育訓練，且分佈北中南，但是大多數看到的都是專業人

員才能參與，比較沒有看到非專業人員可以參與的教育訓練。而在上述的

例子中其實教育訓練開放的人數也只有 50 位(舉辦十二場共六百位參與

者)，但其實是遠遠不夠的，甚至有很多專業人員都參與不到，所以我認為

政府應該要規定專業人員必須每年要修滿教育訓練計畫的課程有一定的時

數，或是以學校為單位。並多與民間團體合作，開放更多場次去讓專業人員

熟悉兒童權利的事項。 

 

    再者，也鮮少看到非專業人員參與兒童權利教育訓練計畫的部分，我

認為有兩種辦法：第一種是與各縣市的學校配合，因為學校是與非專業人

員最靠近的聯絡管道，也最需要知道兒童的狀況，規定學校一段時間就要

舉辦一次兒童權利教育訓練給非專業人員參與。第二種方法則是政府隨機

抽取部分的非專業人員來參與兒童權利教育訓練計畫，但我認為可以用鼓

勵的方式去進行，像是如果非專業人員來參與的話是否可以有一些禮卷或

是等等補貼的東西來吸引人。 

 

    以上我提出的方案或許有些不足之處，但我認為些許能擴大兒童權利

教育訓練計畫，讓更多人了解兒童權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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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李宥彤 年齡 16 

章節 

點次 
第9章 9.9點次 

內容 

 

 

建議 

我認為應有相關機構派人視察，且由嫌犯的自白、家庭其他成員陳述(重點關注被害

者父母)、被害者陳述、街訪鄰居描述及受害者的師長同學陳述進行判斷。 

情況1:由非家庭成員舉報或是由親戚或其手足舉報，且發現其家庭成員(尤其是受害

者父母)知情但視而不見。以上情形受害者家庭就不適合受害者繼續居住，原因一、

受害者父母過於懦弱無法達到父母對孩子應盡的保護責任。二、受害者家庭包括其父

母可能認為加害者比受害者更重要，所以受害者不適合繼續待在其原本的家庭。且加

害者被捕後家庭成員可能會埋怨受害者這可能會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或受害者之

後又受到侵犯其家庭很有可能再次知情不報。 

情況2: 由非家庭成員舉報或是由親戚或其手足舉報，且其部分家庭成員(尤其是受害

者父母)知情。以上情形受害者家庭也不適合受害者繼續居住，因為畢竟連受害者親

戚或非家庭成員都知情父母卻不知情這只能說明其父母對其並沒有盡到足夠的關心

和責任。 

情況3:由受害者父/母舉報，以上情形受害者家庭適合受害者繼續居住，因其父母有

盡到父母應盡的保護責任。 

 

除此之外，我覺得應該要保障到兒童的最佳利益，建議立法(或修法)並有加權的制度，

讓這樣的狀況能納入兒少的意見，加重考慮孩子說出他對於性侵的狀況希望怎麼被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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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林妤蓁 年齡 17 

章節 

點次 
第三章：一般性原則 

內容 

3.4第 69點(b）。請進一步說明，為降低兒少在行走、騎自行車時遭受交

通危險的傷害，政府有採取哪些措施？如何決定（區隔）上下車接送區及

行人徒步區，以及如何執行？ 

建議 

某些學校因為處在交通要塞，車流量很多，感覺並沒有明確的接送區域。

而且學生在行走的過程中，學校附近的白線幾乎都停滿了車，於是我們只

能走在白線外，遭受交通危險的的機率升高了許多。希望學校可以設置一

塊專門讓家長接送的區域。 

還有在暑假修人行道沒修完，導致開學還必須繼續動工的，學生只能走在

馬路上，因為機車也是行駛在馬路邊的，所以很常發生機車與行人衝撞的

交通事故。或許政府可以提供校方更多的資源，使修路的時間再縮短一些，

盡量不要施工到開學。 

 

除此之外，政府雖然有增設通學巷，但是弊端百出，交通意外還是很多，

建議是否能在上放學時增派警力協助交通的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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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吳光柔 年齡 15 

章節 

點次 
4.2 第 47 點。 

內容 

年滿 16 歲之兒少得加入政黨，是否表示其擁有政黨的投票權，並得在地

方與國家選舉中，代表該政黨參選。 

建議 

依刑法或行政法，主要是基於心智成熟度的考量，所以以 18 歲為完全責

任能力的界線，且我看了各國可以投票的年齡數據，大多也都落在 18歲，

所以年滿 16 歲兒少加入政黨沒有投票權是合理的，目前也並無加入政黨

就有投票權的規定，而目前法律也規定的是年滿 18歲即可投公投票。 

 

除此之外，我另外想提出像 16 歲可加入政黨，關於此年紀的產生，應有

公聽會召開討論並納入兒少的參與，同時也建議各地的兒少代表提案或推

舉資料的獲得應有一個公開的管道讓全國兒少可附議，例如建立一個專屬

兒少提案公告的網站，放置有關兒少資訊及公聽會召開等內容，讓更多兒

少有機會了解並且參與。 


